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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311次會議紀錄 

107年 1月 19日府都新字第 10730013100 號 

壹、 時間：民國 107年 1月 1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北區 2樓 N206會議室專區 

參、 主持人：林主任委員洲民(討論提案一由林主任委員洲民主持，討論提案二至
討論提案四由王副主任委員玉芬主持)           紀錄彙整：蕭萱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伍、 討論提案：實施者已於會議中報告，並經委員及幹事充分討論，爰紀錄僅為摘
要重點整理 

一、「變更（第二次）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四小段44地號等26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變更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柯鑑庭 

2781-5696#3070）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局 徐幹事淑麗（書面意見） 

1. 有關提列營建工程管理費部分嗣經第164次審議會決議同意提列1200萬元，

本次報告書提列金額修正為500萬元，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審議。 

2. 有關提列風險管理費部分，嗣經第175次審議會決議同意以12%提列，本次報

告書提列費率12.22%，惟共同負擔費用維持不變，與106年12月6日專案會議

結論共同負擔比不得超過第175次審議會通過之比例為原則尚未有不合，請

實施者說明合理性及必要性後，提請審議。 

（二）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 

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審查意見經查前次意見已修正補充，本局無意見。  

（三）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 

規劃於虎林街之救災活動空間與植栽位置部分重疊，請確認救災活動空間範

圍內其上方均保持淨空，不影響雲梯消防車停放及操作。 

（四） 何委員芳子 

本人為聽證主持人，就聽證的狀況，向審議會報告，當天共有 13位登記發

言，其中王先生總共有 3次發言，就王先生所提的意見歸納如下：1.資料提

供的問題、2.整建區同意比例的問題、3.不贊成 348巷廢巷的問題、4.選配

限制問題、5.財務計畫估價問題，均由實施者代表、建築師及估價師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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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說明；另單元內的權利人針對廢巷及選配部分亦有說明;針對估價基準

日、可否提供錄影及紙本資料部分等，也由更新處江科長說明。至於今天王

先生提出全案應該由實施者、市府及王先生三方進行協議之訴求，因本案是

以權利變換方式辦理，且為了讓本案能順利進行，在三方均有出席的情況

下，市政府也為了王先生特別召開了 2次專案小組會議，所以建議已沒有必

要再由市政府召開協調會。至王先生提到要與實施者協商，當天實施者也有

同意。 

（五） 蕭委員麗敏 

1. 本次審議會是針對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內容，進行討論，至於估價的部分在歷

次幹事會與審議會均充分討論，與上次審議結果是一致，應無問題。 

2. 針對營建管理費，原本是安信建經提列1,200萬，現已換成東亞建經，在事

業計畫內已有提供委任契約書及工作項目，但之前法院判決內容曾提出實施

者本身是營造專業，是否有必要再提列營建管理費，故請實施者就委任事項

及金額之合理性，補充說明，並建議刪除此費用。 

3. 本次選配原則規範內容很完整，在實際選擇時依地主所述由權變戶先選之後

才讓協議合建戶選，已尊重不同意戶的權利，應無疑義。 

4. 早期車位是會集中登記在一個主建物方式來持有，剛經估價師說明並確認在

估價部分，C8的一樓是無計入權值的，故在實施者登記的部分釐清後不會影

響權值。 

（六） 簡委員裕榮 

1. 針對王先生所提行政程序上的訴訟問題，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規定，異

議處理或行政救濟期間，實施者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事業

之進行，故今天的都市更新審議會並沒有違反法令規定，是可以繼續進行。 

2. 風險管理費部分，係包含都市更新過程中物價的波動、對違章建築的相關處

理以及相關投入所產生的利潤，建議維持原審議通過的提列比例。 

3. 有關有估價基準日疑義，請實施者或更新處明確說明，本案是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還是分送，其估價基準日之時點是否符合規定。 

（七） 遲委員維新 

建議刪除實施者所提列之營建工程管理費;另風險管理費部分，目前提列

12.22%，但上次都市更新審議會紀錄是同意以 12%提列，以往風險管理費都

是以百分比做提列，建議實施者還是維持原本的 12%提列，或是加強說明其

提列的合理性。 



107.1.15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311 次會議紀錄 

第 3頁，共 27頁 

（八） 簡委員伯殷 

有關風險管理費實施者同意提列 12%可予同意，惟本案已經拖了這麼久，已

經是產生很高的風險，且仍需耗費很多成本，例如:本案提列安置租金補貼

是 48個月，請實施者說明到目前為止支付租金多久了，超過 48個月之後是

否仍繼續支付租金。 

（九） 潘委員玉女 

1. 對於權利變換後之分配清冊裡，本府體育局除了一樓、二樓及地下一層、二

層外，仍有分攤到一個C8的1樓之日常服務業單元，不甚合理，因本府體育

局分回的部分應是公益設施，怎會有10/200的日常服務業，請實施者釐清。

另本案在選配時雖然實施者代表協議合建戶去選配，但對應的車位在報告書

中之清冊裡未呈現，所有的車位集中在C8的1樓，尚有疑義，請實施者於核

定前釐清登記方式。 

2. 另本府體育局所屬公益設施，在B2部分專用機房的面積圖面與報告書所載不

符，亦請實施者釐清。 

（十） 林主任委員洲民 

1. 請更新處說明本案辦理過程。 

2. 王先生剛提問12.9億是誰說的，依105年6月4日及105年7月1日2次（永春社

區都更案）專案小組會議紀錄顯示，是王先生本人說的，而王先生提出前開

數字後，與會委員均有請王先生說明計算基準。 

（十一） 方副主任委員定安 

1. 本案就程序上，在召開本次審議會前，已開過幹事及權變小組審查會議，針

對今日審議會討論議題是否有充分討論，請執行祕書說明。 

2. 請實施者針對本府體育局產權及登記方式進行說明。且須在不會影響權利變

換分配的情況下，予以釐清修正。 

3. 請更新處及實施者針對陳情人之意見及委員詢問予以回應說明。 

（十二） 都市更新處 

1. 本案都市更新案幹事及權變小組審查會議係以專案審查會議方式進行，有關

本案陳情意見、管理費用及選配原則等相關議題均在專案會議中充分討論。 

2. 本案的變更（第二次）事業計畫及變更權利變換計畫是在102年提出的，當

時適用的評價基準日規定，是依據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8條的前段規定，評

價基準日限於權利變換報核日前六個月內，本案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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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進度請依現況進度順推核定公告期程。 

實施者回應： 

（一） 本案風險管理費同意依委員意見修正為12%且刪除營建工程管理費，並承諾

不影響權利變換戶之分配價值。 

（二） 有關租金補貼的部分，實施者從95年4月起住戶陸續搬出時就開始支付，超

過48個月的部分，實施者承諾仍會繼續支付至本案完工交屋為止。 

（三） 有關協議合建戶車位的表達方式部分，因送件時協議合建戶尚無法確認車位

分配，後續才分配完成，實施者會在核定前載明處理方式。 

（四） 有關消防車保持高度在4公尺半的規定，目前喬木是3到4公尺，故不影響。 

（五） 有關捐贈給市府體育局之車位將修正為登記於公益設施一樓車公面積，並依

委員意見於核定前檢討修正產權登記及面積。 

（六） 陳情人所提更新審議程序及廢巷議題，實施者完全依法辦理。至於估價及相

關資料的部分，亦依相關規定並提供明確資訊。有關同意比例的計算，是以

整個更新單元含整維區段計算。另外彭姓地主提到，本案單元內的國有土地

實施者有提出申請讓售，當時估價金額太低，現在估價又用新的法令認定，

有讓實施者佔便宜；在此澄清，當初實施者申請讓售時不是用估價價格來估

算，而是依照當時國有財產局估價小組以市價估算價值。 

決議： 

（一） 財務計畫部分 

本案風險管理費提列 12.22%與營建工程管理費提列 500萬等內容，經實施

者說明有關風險管理費維持原計畫內容提列 12％，營建工程管理費部分 500

萬經實施者表示予以刪除自行吸收，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二）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1. 本案選配原則，經實施者說明本案重新選配作業為權利變換戶、協議合建戶

在選配期間內全部一起辦理自由選配，期間協議合建戶皆提出選配意願完成

重新自由選配作業，惟權利變換戶至選配期間結束均無提出合併分配協議書

及相關選配文件，故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規定「……

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辦理。 

2. 因權利變換戶未於選配期間內提出合併分配協議書，故王〇凱、邱〇陰之權

利價值各為2,107萬元，未達本案最小分配單元面積(約22.6坪)2,180萬元。

實施者為保障權利變換戶之權益，提供其權利價值加計10%彈性，使其能參

與選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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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者依規定於106年10月3日辦理公開抽籤，公開抽籤之選配單元扣除：（1）

選配期間內已表達選取之戶別、（2）權利價值大於權利人應分配價值10％

以上之戶別、（3）未達最小分配面積之單元(前項（1）、（3）為實施者獲

配但不包含王家可選配之單元。)後，可供抽籤選配範圍之單元為

A2-13(2,181萬元) 、A1-3(2,321萬元)2戶。 

   上開3項內容經審議會討論後己保障權利變換戶之權益，予以同意。 

（三） 人民陳情部分 

本案重建區尚有 1戶 2位及整建區 1位於更新審議期間提出陳情意見，請實

施者持續溝通協調整合。 

（四）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164次及第175次審議會決議同意給予

1,002.83平方公尺（法定容積10.00％）之獎勵額度。 

2. △F4-1（捐贈公益設施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164次及第175次審議會決議

給予1,504.24平方公尺（法定容積15.00%）之獎勵額度，後續請實施者納入

社區規約載明，並請受贈單位依管理維護計畫及捐贈契約規定辦理，發揮公

益設施公共使用效益，避免違規及閒置使用，後續並納入建築執照列管事項

加註。 

3. △F4-2（協助開闢毗鄰計畫道路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175次審議會決議給

予15.32平方公尺（法定容積0.15%）之獎勵額度。另相關配合事項，亦依前

開審議會決議內容辦理。 

4.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175次審議會決議

給予802.26平方公尺（法定容積8.00％）之獎勵額度。 

5.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164次及第175

次審議會決議給予855.29平方公尺（法定容積8.53％）之獎勵額度，另請實

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及無

條件供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6. △F5-5（更新基地規模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164次及第175次審議會決議同

意給予841.37平方公尺（法定容積8.39％）之獎勵額度。 

7.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依第164次及第

175次審議會決議給予601.70平方公尺（法定容積6.00%）之獎勵額度，並請

實施者後續依103年11月10日公告之「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提列綠建築



107.1.15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311 次會議紀錄 

第 6頁，共 27頁 

管理維護費用，且不得納入本案共同負擔費用提列；另請實施者依協議書約

定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於使用執照核發後2年內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

級」以上。 

8. 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之獎勵額度，同意第164次及第175次審議會決議給

予；另請實施者於事業計畫中載明未來使用及營運管理方式，並於住戶規約

中載明。 

（五） 聽證紀錄 

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1.王東凱(代表邱柳陰) 

(1)依臺北市政府民國106年12

月 19 日 府 都 新 字 第

10632898702 號函，基於下

列幾點理由表達本次聽證

會不合法，且本案尚在司法

程序中，請臺北市政府暫停

本案之推動，避免繼續包庇

不法情事。 

 

 

 

 

 

 

 

 

 

 

 

 

 

 

 

(2)選配限制條件不合理無法

與忠孝東路、松山路與虎林

街之一樓所有權人一樣以

原位次分配。且超額選配限

制以實施者片面認定之價

值的 10%以內。 

 

1-1實施者受任人：李政道 

(1)本案經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 6月 1日判決撤銷

原處分，又經臺北最高

行政法院於 106 年 7 月

20 日判決駁回上訴，維

持原處分撤銷。惟經臺

北市政府函詢內政部本

案續審時點一節，內政

部函釋略以「二、……，

原處分經撤銷後，即發

生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貴府擬參依判決意旨，

續依都市更新條例及其

受 其 法 規 命 令 之 規

定。」，依前開函釋內容

原本案係回到第二次變

更案已報核但尚未准駁

之狀態，故實施者得續

依主管機關 106 年 8 月

22 日來函指示，重新辦

理選配作業並修正計畫

書後提送主管機關續行

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2)更新單元內，王先生原

位處巷內一樓，沿街建

築規劃已有設計一樓，

但無法完全滿足一樓地

主，故巷內一樓以抽籤

方式來辦理，王先生於

選配期間內並未表達選

1.民眾所述針對

聽 證 程 序 不 合

法、選配限制條件

不合理要求停止

選配作業、選配相

關資料、估價條件

與評價基準日有

疑義、財務計畫可

行性未經考量、 

權利價值分擔有

疑義、工程費用編

列與風險管理費

過高、更新過程需

市府、實施者與陳

情人三方進行協

商及整建區同意

比例疑義等相關

之意見，經實施者

說明後予以確認。 

2.另有關民眾所

提 新 的 登 記 規

則，雨遮、地下室

等登記有限制等

相關內容，經委員

補充說明係指107

年起申請報核之

都市更新案件為

主且本案建造法

規適用之條文為

都市更新條例第

61條之1，並經實

a-uro00328
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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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人雖以寄出存證信函要

求停止選配作業並保留全

部單位的選配權利之選配

意願，實施者卻刻意忽略，

選配當天僅提供兩單元供

我們選擇。嚴重侵害、限制

本人選配權益與範圍。 

 

 

 

 

 

 

 

 

 

 

 

 

 

 

 

 

 

 

 

 

 

 

 

 

 

 

 

 

 

 

 

 

配意願。 

(3)實施者依據主管機關

106 年 8 月 22 日府都新

字第 10608045300 號函

指示，重新辦理選配作

業並修正計畫書後提送

主管機關續行程序辦理

後續事宜，故本次作業

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 11條辦理重

新選配。實施者於 106

年 8 月 24 日森建(106)

字第 0824-086號函通知

台端於選配期間內辦理

選配作業，依據附件選

配原則及相關文件內

容，選配期間內所有選

配單元全體所有權人皆

可自由選配，於選配期

間內簽屬相關表單擲回

即可完成選配作業，本

公司亦於選配期間內收

到協議合建戶之選配文

件，完成重新選配之作

業程序。經查陳請人於

選配期間以存證信函要

求停止程序，並無提出

相關選配文件，不符合

法規及相關程序之規

定，合先敘明，故實施

者僅能依選配原則確保

已完成選配作業之所有

權人選取之單元後，方

能將剩餘之單元提供抽

選，並無限制台端選配

之情事;另協議合建戶

亦為重新選配之所有權

人，與陳請人同樣須於

選配期間內表達意願，

故實施者並無任何選配

施者表示，有關前

開登記之內容及

計算皆以核定之

更 新 計 畫 書 為

準，予以確認。 

3.民眾所述牽涉

到囑託登記與費

用提列，附錄應載

明租金補貼的明

細與協議合建的

契約與內容之意

見。經實施者表示

權變計畫已有載

明租金補貼(詳表

14-4)，協議合建

並沒有規定，予以

確認。 

4.民眾所述基於

上述諸多原因，本

人要求提供相關

資料、傳喚相關人

員，再行舉辦再聽

證程序之意見。更

新處表示聽證之

通知所檢附之資

料係採光碟方式

寄送，若需紙本，

請依閱卷之規定

提出申請，予以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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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選配所提供之資料過時、不

齊全，例如：依照新的登記

規則，雨遮、地下室等登記

有限制，實施者未提供登記

內容與詳細之計算式。另

外，協議合建者的選配資訊

應事先公開昭公信。 

 

 

 

 

 

(5)估價條件、方法、範圍和評

價基準日期由實施者不合

理的限制且未與本人溝

通。根據 98訴 1360號、100

判 2092 號判決以 94.2.16

為評價基準日。此次的價格

日期過高，恐生圖利之弊

端。 

(6)財務計畫的可行性並未詳

細考慮並審酌可行性，尤其

是協商合建部分不列入審

查卻成為費用提列的理

由，已造成巨大的財務黑

洞。 

 

(7)靠近捷運站部分巨幅拉高

施工費用，但其費用卻藉著

權利價值比例分攤到遠離

捷運設施的所有權人。卻獨

享商業、容積利益如此的工

程費用的分擔方式不合理。 

 

 

(8)工程費用編列標準應依照

前次核定標準提列。另以新

的提列標準，大幅調高工程

編列是明顯的圖利行為。 

資訊可事先公開。 

(4)本次續行審議程序係針

對選配原則、營建工程

管理費、風險管理費三

項修正計畫內容，其餘

維持第 175 次審議會之

決議辦理，並未更動建

築設計等相關內容，故

本案建照法規之適用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 61條規

定辦理，故登記之內容

及計算皆以核定之更新

計畫書為準。 

(5)實施者依據權變辦法來

辦理。 

 

 

 

 

 

 

(6)有關財務計畫部分，實

施者在費用提列方面皆

依主管機關規定及標準

分別提列，因協議合建

戶之條件已包含於協議

內容裡，故與財務計畫

無關。 

(7)本案重建區段 22筆土地

視為一宗建築基地，未

來將合併為 2 筆土地共

同持分，且建築物規劃

設計、開挖興建及估算

工程費用均以整宗基地

來做考量，並無陳請人

質疑之問題。 

(8)依提列標準來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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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9)時程延宕屬政府違法核定

與實施者無能所致。為何成

為實施者風險提列的藉

口？ 

(10)全案應由市政府、實施

者、我們三方以協議方式進

行都更。 

 

 

 

 

 

 

 

(11)公聽會中整建區有兩戶要

求重建與不同意戶有彭家

三戶，也就是說整建區是無

法答到 2/3同意門檻。 

(12)牽涉到囑託登記與費用提

列，附錄應載明租金補貼的

明細與協議合建的契約與

內容。 

(13)基於上述諸多原因，本人

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傳喚相

關人員，再行舉辦再聽證程

序。 

(9)已在計畫書內表明風險

因素。 

 

 

(10)陳請人於前述第四點

提出協議合建未列入審

查而成為財務黑洞，又

提出應以協議方式進行

都更，實施者已多次協

商，並經台北市政府召

開多次協商會議未果，

如陳請人仍有參與更新

之意願，實施者願再溝

通及協商。 

(11)同意比例符合規定門

檻。 

2.蔡易廷(代表王世凱)  

(1)本案截至 106 年 10 月 3 日

公開抽籤日為止扣除已經

被協議合建戶選取的單位

後，還剩下幾個單位? 

 

 

 

 

 

 

 

 

 

2-1實施者受任人：李政道 

(1)本案設計更新後，計 282

個單元，更新前重建區

總戶數 114戶，113戶係

屬協議合建，依協議內

容做為分配單元之選

配，已超出選配 114 個

單元。因選配涉及各戶

應分配價值，並且依選

配原則辦理選配(不包

含未達最小分配單元，

權利價值大於權利人應

分配價值 10%以上之戶

別及其他所有權人已於

民眾所述106年10

月3日公開抽籤日

止以被協議合建

戶選取單元後剩

下幾戶及抽籤當

日 為 何 只 有

A2-13F及A1-3F作

為抽籤的單元等

意見，經實施者補

充說明： 

1. 本案重新選配

作業為權利變

換戶、協議合建

戶在選配期間

a-uro00328
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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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何在 106 年 10 月 3 日抽

籤當日實施者只有提供

A2-13F及A1-3F作為抽籤的

單元? 

 

選配期間表達選配之戶

別) 

(2)王先生係屬一戶二位所

有權人，應分配價值分別

計算，並無提供合併選配

之意願，依王先生個人權

利價值，應屬未達最小居

住單元，依法得領補償

金，但實施者考慮讓王先

生仍有選配權利，故有增

加應分配10%供其選配。 

106.8.30~106.

9.28內全部一

起辦理自由選

配，期間協議合

建戶皆提出選

配意願完成重

新自由選配作

業，惟權利變換

戶至選配期間

結束均無提出

合併分配協議

書及相關選配

文件，故實施者

依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方法第

十一條規定「…

未於規定期限

內提出申請

者，以公開抽籤

方式分配之。」

辦理。 

2. 因權利變換戶

未於選配期間

內提出合併分

配協議書，故王

世凱、邱柳陰之

權利價值各為

2,107萬元，未

達本案最小分

配單元面積(約

22.6坪)2,180

萬元。且實施者

依選配原則於

應分配價值的

10％上限供權

利變換戶來進

行選配。實施者

為保障權利變

換戶之權益，提

供其權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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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 10%彈性，

使其能參與選

配作業。 

3. 實施者依規定

於 106.10.03辦

理公開抽籤，公

開抽籤之選配

單元扣除(1)選

配期間內以表

達選取之戶

別、(2)權利價

值大於權利人

應分配價值 10

％以上之戶

別、(3)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之

單元(前項

(2).(3)為實施

者獲配但不包

含王家可選配

之單元。)後，

可供抽籤選配

範圍之單元為

A2-13(2,181萬

元) 、

A1-3(2,321萬

元)2戶。 

上開實施者補

充說明之內

容，予以確認。 

3.廖麗心 

(1)整建戶常常干預重建戶的

進度，如整建戶有提出相關

意見，希望不要記錄於會議

紀錄內。 

(2)我們重建戶並沒有影響到

整建戶的任何利益。希望整

建戶以後不要干預我們重建

戶的任何議題。 

3-1都更處：江科長中信 

(1)依照行政法院之判決及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於

更新單元內之所有權人

於聽證中所提之意見，

仍應予回應。 

民眾所述整建戶

常干預重建戶的

進度與權益，希望

整建戶之意見不

要納入會議紀錄

之意見，經更新處

說明後，予以確

認。 

4.彭龍三  4-1實施者受任人：李政道 民眾所述不同意

a-uro00328
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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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不同意廢巷。 

 

 

(2)我們整建區段範圍應就劃

出更新範圍? 

 

 

 

 

 

 

(3)權狀面積原來是 1198 坪，

更新之後變成 11482坪，容

積獎勵太高。 

 

(4)估價基準日，前案是用權利

變換實施辦法第 11條前段，

此變更案卻是用權利變換實

施辦法第 11條後段。我們希

望市政府既然有判斷餘地，

要告訴我們為什麼? 

(1)松山路 348 巷屬重建區

段私人土地，並依照廢

巷規定辦理。 

(2) 99%多數同意戶，尊重

彭先生意願，不願重建

要拉皮(99年 11月 25日

中天新聞表達意願)所

以將彭先生建物改成整

建方式，並經審議會審

議通過。 

4-2都更處： 江科長中信 

(3)都市更新案可依照都市

更新條例第 44條規定提

出申請，並於都更審議

會審酌容獎額度。 

(4)評價基準日，係依權利

變換實施辦法第 8 條前

段規定辦理，經檢核符

合規定。 

廢巷、整建區劃出

更新單元、建築容

積獎勵值太高及

評價基準日法令

適用等疑義，經實

施者與更新處均

說明後，予以確

認。 

5.邱小汶(代陳鴦)  

(1)第一位發言人王先生於意

見陳述中，一直陳述「我們」

但他只代表一位委託人，請

將文件上所有的「我們」改

成「我」，以正視聽。 

(2)整建區代表只應就整建區

發言，而不該就重建區發表

意見。尤其是身為反都更聯

盟重要幹部而提出劃分給

南機場有利益輸送之嫌，本

人應避免之。 

  （邱小姐表示無須回應） 

 

_ 

民眾所述王先生

一直陳述「我們」

因僅代表一位委

託人及整建區代

表應僅就整建區

發 表 意 見 等 意

見，經當事人表示

無需相關單位回

應，予以確認。 

6.蔡致中  

(1)本人與王東凱先生係同地

號各 1/4 持分者，懇請都更

處與何委員依各住戶有利及

不利之處按比例原則考量，

請准許進行施工，王先生之

6-1實施者受任人：李政道 

(1) 如王家有意願，實施者

願再做溝通。 

 

民眾所述應與王

先生另行協商之

意見，經實施者說

明後，予以確認。 

a-uro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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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問題及主張實應另行協

商，莫損害已同意都更住戶

於法應保護之權益。 

7.蔡易廷 (代表王世凱) 

(1)依照剛才實施者所述，是不

是在 106 年 10 月 3 日抽籤

當日籤筒裡只有這兩支

籤?。 

7-1實施者受任人：李政道 

(1)因王先生未於選配期間

內表達選配意願，故依

選配原則(不包含未達

最小分配單元、實施者

獲配房型、權利價值大

於權利人應分配價值

10%以上之戶別、其他所

有權人已於選配期間表

達選配之戶別)之房型

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故為 2 戶符合前述的原

則。 

民眾所述106年10

月3日抽籤當日籤

筒僅有這兩支籤

之意見，依第2點

答覆及實施者補

充說明內容，予以

確認。 

8.彭文亮 

(1)我強烈要求參加都更? 

(2)提醒彭龍三先生作人不要

太自私? 

(3)希望審議會把這個案件通

過 

(彭文亮先生表示不用回應) 

 

_ 

民眾所述要求都

更、提醒彭先生不

要太自私及希望

本案審議通過等

意見，經當事人表

示無需相關單位

回應，予以確認。 

9.王東凱(代邱柳陰)  

(1)公聽會中整建區有兩戶要

求重建與不同意戶有彭家

三戶，也就是說整建區是無

法答到 2/3同意門檻。 

(2)牽涉到囑託登記與費用提

列，附錄應載明租金補貼的

明細與協議合建的契約與

內容。 

(3)評價基準日要回到 94 年 2

月 16 日，但以現在提送版

本之估價基準日比 94 年 2

月 16 日高很多，我們要補

更多金額已經對我們形成

不利。 

9-1實施者受任人：李政道 

(1) 同意比例以全區來計

算。 

 

 

(2)權變計畫已有載明租金

補貼(詳表 14-4)，協議

合建並沒有規定。 

(1)民眾所述整建

區同意比例、囑託

登 記 與 費 用 提

列，附錄應載明租

金補貼的明細與

協議合建的契約

與內容等意見。依

1.決議內容及經

實施者說明後，予

以確認。 

(2)民眾所述評價

基準日疑義，依第

4-2點更新處答覆

內容予以確認。 

 

10.彭龍三  

(1)有關估價基準日，更新處的

10-1都更處： 江科長中信 

(1)本變更案報核日為 102

民眾所述評價基

準日疑義及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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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回答有誤解，前案估價基準

日是採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 11 條前段，以事業計畫

報核日為準，後段是事業計

畫及權利變換一併報核，其

估價基準日是報核前 6個月

之內，我們想知道，市政府

審議前後的判斷不同是怎

麼做出來的? 

(2)今日錄影是否可以提供給

住戶? 

年 2月 26日，評價基準

日係依當時之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 8 條前段規

定辦理，經檢核符合規

定。 

 

 

 

 

(2)有關發言人提供錄影之

情事，請發言人依申請

閱卷之規定提出申請。 

錄影可否提供給

住戶等意見，經更

新處說明後，予以

確認。 

11劉德玢(代鄭子靖) 

(1)本案土地所有權人皆為持

分共有，個人權益不得無限

放大，99%的地主不得因 1-2

人的特別要求延宕本案之

流程及進度，所以決不能因

1 人說停就停，請政府及實

施者依法及程序續執行本

案。 

(2)針對 348巷廢巷，土地係屬

私人產權，過去受彭先生家

族長期佔用修車、停放汽

車，甚至試車，居民長期深

受困擾。在此請歸還原地主

使用。 

(3)本案容積獎勵皆依政府相

關規定辦理，受惠者為全體

參與更新住戶及實施者，請

整建區彭先生不用操心，若

彭先生肯發善心，請提供個

人私有財產，提供弱勢使

用。 

11-1都更處： 江科長中信 

(1)本案今日辦理聽證，若

今日完成聽證，將儘快

提請更新審議會審議。 

民眾所述本案個

人利益不得無限

放大99％地主不

得因1至2人的特

別 要 求 延 宕 本

案、針對348巷廢

巷疑義及本案容

積獎勵係依相關

規定由全體參與

更新戶及實施者

受惠無須由彭先

生操心等意見，經

更新處表示本案

辦理聽證後隨即

提 請 更 新 審 議

會。並補充有關廢

巷疑義經實施者

說明依第4-1點答

覆內容及本市都

市更新自治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另

建築容積獎勵部

分亦依第4-2點更

新處答覆意見辦

理，予以確認。 

12.蔡宛琪(代蔡光隆) 

(1)我們已經因為你們彭家無

法參加重建住新屋，請問

 

 

_ 

民眾所述因為彭

家無法參加重建

卻剝奪整建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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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彭，你還要剝奪我們參與整

理維護的機會。 

(2)我們大樓住戶過去進出的

巷道(348 巷)原來是長期佔

用別人的土地，現在既然要

歸還重建區，請彭先生歸還

我們這棟大樓住戶的出入

通道(即 350號)，現違法使

用出租牟利。 

(3)請彭家人歸還當初我父

親，向你們彭家購屋時，應

分得合理比率之法定空

地，為何法定空地被你們佔

有。 

(本人毋須彭先生之回覆) 

會、整建區進出巷

道（348巷）遭長

期占用，請彭先生

歸 還 出 入 通 道

(350巷)及現違法

出租牟利、請彭家

歸還當初向彭家

購屋時應分配合

理比例之法定空

地 遭 占 用 等 意

見，經當事人表示

無 須 彭 先 生 回

覆，另有關廢巷議

題部分經實施者

說明依第4-2點答

覆內容及本市都

市更新自治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予

以確認。 

13.王東凱(代邱柳陰) 

(1)基於上述諸多原因，本人要

求提供相關資料、傳喚相關

人員，再行舉辦再聽證程

序。 

 

(2)估價師估價時，是否依照整

建區順利完成時所做的價

值估計。 

(3)請建築師提供設計資料?如

結構等? 

13-1實施者受任人：李政道 

(1) 實施者均依主管機關

要求提供所需資料。 

13-2都更處：江科長中信 

(1) 聽證之通知所檢附之

資料係採光碟方式寄

送，若需紙本，請依閱

卷之規定提出申請。 

13-3實施者受任人：陳諶估

價師 

(1)更新後的房價是依據市

場上類似新成屋的價格

來評估，新成屋周邊也

都有老房屋，所以更新

後的房價，就是在這種

新舊雜成的環境下形成

的，所以整維房子是否

整維成功，對於更新後

的房價是無影響的。 

13-4實施者受任人：梁正芳 

建築師 

(1)民眾所述要求

提供相關資料，再

舉行聽證程序之

意見經更新處說

明後，予以確認。 

(2)民眾所述要估

價師估價時是否

依照整建區順利

完成作價值估計

意見，經實施者說

明並經估價師補

充更新後的房價

是依據價格日期

市場上類似新成

屋 的 價 格 來 評

估，新成屋周邊也

都有老房屋，所以

更新後的房價，就

是在這新舊雜陳

的 環 境 下 形 成

的，所以整維房子

a-uro00328
橢圓形

a-uro00328
橢圓形



107.1.15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311 次會議紀錄 

第 16 頁，共 27 頁 

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1)建築師的任務，係依照

實施者提供的設計需

求，在建築法規及整個

基地條件下，做最合宜

的設計，相關的設計概

念及設計結果都已呈現

在都市更新計畫報告書

中。 

是否整維成功，對

於更新後的房價

是無影響，予以確

認。 

 

（六） 同意本案變更（第二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變更權利變換計畫修正後通

過，後續請實施者於3個月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

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議會審議。實施者得參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

果告示牌樣式自行設置，以推廣都市更新成效。 

二、「擬訂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段三小段 96地號 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李惠閔  2781-5696#3066）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局 徐幹事淑麗（書面意見） 

1. 本案管理費率提列情形如下:人事行政管理費率4.5%、銷售管理費率6%、風

險管理費率10%，共同負擔比34.27%，提請審議。 

2. 前次168專案會議幹事所提意見經更新處審查已修正，本局無補充意見。 

（二） 地政局 鄭幹事益昌（書面意見） 

估價部分已修正或說明，無意見。 

（三） 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書面意見）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本局無意見。 

（四） 交通局 謝幹事霖霆（書面意見） 

前次建議均已修正，本局無意見。 

（五） 建築管理工程處 王幹事光宇 

1. 本案基地面積1,552平方公尺，請說明何謂保留面積4.50平方公尺，倘為假

設側院線，應於圖面標示位置。 

2. 請補充院落檢討圖。 

3. 請說明面前道路是否併案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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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於各層平面圖補充D戶各戶南側陽台及雨遮之剖面圖。 

5. 請將露樑計入建築面積。 

6. 裝飾柱請依本市案例檢討。 

7. 請補充說明A戶左側陽台下方，戶外安全梯及排煙室中間係屬管道間或其他

空間。 

（六） 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書面意見） 

本都更案所臨計畫道路、以及基地南側既有排水溝，前已於 105 年 7 月 28

日北市工水下字第 10565489200號函請未來開發時應擬具排水計畫送審，屆

時開發單位應檢具相關圖說資料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申辦，再由該處轉送

本處辦理排水審查。  

（七） 何委員芳子 

1. 權利變換部分，本案所有權人王○忠可領9千多萬之差額價金，應可再選配，

請實施者說明是否協調並已取得不再選配之同意書。 

2. 本案開放空間較難提供公眾使用，建議△F5-1容積獎勵額度酌降為8%。 

（八） 簡委員伯殷 

建議通往本案開放空間之大門取消，以使附近居民更便於進出。 

（九） 黃委員志弘 

建議將本案 1樓大廳入口處之無障礙坡道調整為通用設計，寬度整併後，車

道應可南移 50~60公分，並取消車道右前方之一株植栽後，建議△F5-1容

積獎勵額度酌降為 9%。 

（十） 劉委員秀玲 

1. 請檢討屋頂框架可否減量。 

2. 本案爭取△F5-1容積獎勵，不宜於事業計畫P10-6描述「…請建築師詳以圖

文說明設計之內容。」，請修正。 

3. 事業計畫P11-1顯示地面層提供半戶外空間是否為內部使用，請釐清。 

4. 本案為囊底路，所留設之人行步道未能與周邊串連，請修正相關文字敘述。 

5. 本案留設之人行步道未能與周邊串連，且開放空間之可及性受限，建議△

F5-1容積獎勵額度酌降為8%。 

（十一） 潘委員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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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本案選配原則整合並簡化，其中第六輪「繳交金額未超過『應分配價值』

×10%」，以及第(三)項記載以「原位次」優先選配皆不合理，請修正。 

2. P6-4~P6-22圖說之尺寸標示不清，請修正。 

（十二） 都市更新處 

實施進度請依現況進度順推核定公告期程。 

 

實施者回應： 

（一） 本案基地南側保留面積係指假設側院線，該部分未納入基地範圍與容積之檢

討。 

（二） 面前道路將配合本案一併開闢、露樑及裝飾柱部分將依相關規定檢討，另戶

外安全梯及排煙室中間應係屬裝飾柱。 

（三） 選配原則將配合委員意見修正，其中「原位次」係指1樓部分。 

（四） 同意取消通往開放空間之一株植栽及花圃，並將大廳入口調整為通用設計以

南移車道位置。 

決議： 

（一）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本案西南側 3~7FD戶之挑空與陽臺，以及基地與相鄰土地高程差等檢討情

形，請依委員、幹事意見修正。 

（二） 交通規劃部分 

本案基地位於計畫道路囊底迴車道，以天玉街 27巷(8公尺)雙向道為主要

出入動線，另可從天母北路 87巷 9弄(4公尺)單向道駛出，有關汽機車進

離場動線之檢討情形，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三） 消防救災部分 

本案消防救災動線之檢討情形，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四） 財務計畫部分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率由 5%調降為 4.5%、風險管理費率由 11%調降為 10%、

銷售管理費(6%)仍以上限提列，共同負擔比為 34.27％，經實施者說明並經

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五）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本案宏大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更新後二樓以上均價(893,234元/

坪)，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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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1（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之獎勵容積），同意依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核發使用執照所核准之建築容積，給予590.21平方公尺（法定容積16.95％）

之獎勵額度。 

2.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243.73平方公尺（法定容積7％）之

獎勵額度。 

3. △F4-2（協助開闢毗鄰計畫道路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270.6平方公尺

（法定容積7.77%）之獎勵額度，請實施者於核定前取得捐贈同意書，後續

授權更新處核實計算後給予獎勵額度。並請實施者應切結於使照取得前，辦

理完成捐贈臺北市政府之程序。 

4.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因開放空間可及性受限，較

難提供公眾使用，容積獎勵額度酌降1％，同意給予313.36平方公尺（法定

容積9％）之獎勵額度，並依委員意見檢討並調整開放空間，將大廳入口處

調整為通用設計、南移車道位置、取消連通開放空間之大門及車道出入口右

前方植栽與花圃、調整車道出入口消防管道間位置、設置標示牌。容積獎勵

調降部分將由1樓、2樓實施者分配部分之容積進行修正。 

5.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48.85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1.4％）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核實計算後給予獎勵

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

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6.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208.91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6%）之獎勵額度，並請實施者後續依103年11月10日公告之

「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提列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且不得納入本案共同

負擔費用提列；另請實施者依協議書約定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於使用執照

核發後2年內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 

7. 海砂屋之獎勵額度，同意依本府建築管理處審查結果，給予1221.6平方公尺

（法定容積35.09％）之獎勵額度。 

（七） 聽證紀錄：本案無人登記發言，予以確認。 

（八） 實施者自提修正部分 

本案所有權人峻嶺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實施者協議互換部分分配單元

及車位，並已切結不增加選配單元之情形，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

後，予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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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3

個月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

議會審議。實施者得參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果告示牌樣式自行設

置，以推廣都市更新成效。 

三、「擬訂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一小段28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都

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鄭佳滿  2781-5696#3088）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局 徐幹事淑麗（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尚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二） 交通局 洪幹事瑜敏 

經查前次意見已修正，本局無意見。 

（三）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 

有關消防車輛救災動線及活動空間部分，本局無意見。 

（四）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陳幹事家邦（書面意見） 

無意見。 

（五） 建築管理工程處 王幹事光宇 

本案在都市設計委員會已確認建築量體適當性，容移、基地容受力、容移回

饋範圍等皆已核可。 

（六） 簡委員伯殷 

1. 目前現況辦公人口眾多，機車皆停放在計畫道路上的停車位，本案規劃許多

機車位，請說明如何內化機車停車之管理。 

2. 本案未申請綠建築獎勵，惟實施者係為大企業，且本棟大樓皆屬實施者所

有，應起示範作用，建議以黃金級綠建築為目標，對實施者及環境皆有益處。 

3. △F5-1獎勵中有一項係為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本基地原容高於法

容已達41.57%獎勵，基地規模亦達4.1%，就實施者說明本案可申請至200%

之容積獎勵；另本案係規劃為辦公大樓，且基地條件也不是非都更不可，加

上量體又大，建議△F5-1部分應加以考量。 

4. 有關捐贈問題，惟因法令尚未訂定，較難以要求，故回饋給市府部分，應由

容移代金及道路移轉部分著手，對市庫亦有所幫助，故建議容移維持40%，

降低△F5-1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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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捐贈公益空間部分，建議修正為提供給非營利組織團體使用。 

（七） 邱委員世仁 

1. 本案公益空間位於2樓，1樓留設之走道寬度為何？ 另2樓提供一部樓梯，似

無設置無障礙電梯，請補充說明。 

2. 由1樓外面往右邊入口之走道寬度為何？  

（八） 簡委員裕榮 

1. 請實施者說明容移開放空間提供之範圍為何？以及都更申請△F5-1獎勵之

範圍為何？ 

2. 本案除了容移及人行道獎勵的回饋空間外，交通方面僅處理內化部分，考量

本案雖有努力，但也僅提供一處公益空間，對周邊環境並無太多貢獻，建議

獎勵給予折半。 

（九） 何委員芳子 

1. 本案105年8月12日第448次都設委員會是否為最新？有無後續？核可之內容

為何？ 

2. 本案獎勵最多可申請至2倍，如此更新獎勵即多了8.92%的部分，考量本案設

計本身，已承諾取得綠建築但不申請獎勵，同時也提供公益設施，就一般審

議部分個人建議△F5-1可給予10%，容移由原申請的40%降為31.08%，剩下的

部分，則採以代金繳納。 

（十） 蕭委員麗敏 

1. 在此就法令上做個澄清，剛實施者提到容移的部分有20%是以現金繳納，然

而這是現行的法令規定，因此實施者也無法全部都用公共設施用地，除非是

舊案續行，個人認為應該分開來看，不應以法規20%現金折繳的規定來視同

為重大的回饋。 

2. 本案屬於大街廓，就其他個案會希望是一個完整性的廣場空間，本案以圍繞

一圈的退縮，部分是因為容移的要求，部分是因為要爭取人行步道獎勵，相

較其他案子集中留設廣場是不一樣的狀況，個人贊成簡委員的建議。 

3. 公益空間在計畫書內載明永續經營，但卻又僅提供20年，倘本案皆由實施者

經營，建議使用年期可以不用限制，直接做永續經營。 

（十一） 遲委員維新 

本案要求實施者取得黃金級綠建築但不申請獎勵，惟綠建築需繳交保證金，

然本案無 2樓以上均價，是否應補一份估價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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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鄭委員淳元 

建築物停車內化是必須的，至於本案完工後是否有多餘的停車位可提供基地

周邊使用進而取消基地周邊停車位，仍需由實施者進行評估，如有多餘的部

分，可至停管處申請降低周邊停車位數量。 

（十三） 游委員適銘 

提醒實施者，有關本案容移 40%的一半採折繳代金，是有取得容積的，並非

實施者所說之捐贈代金，請更正。 

（十四） 劉委員秀玲 

個人認為不應將△F5-1將至 1.08%，這與一般審議原則不一致，不應因本案

申請容移較多而降低，我們應該是不鼓勵容移，因此容移降低是應該的，且

容移的代金也非進入都更基金帳戶，屬兩件事，另外實施者也依照上次決議

進行修改，可看到團隊的努力，但卻在團隊修正後將△F5-1降至 1.08%，個

人較不贊成。 

（十五） 王副主任委員玉芬 

1. 本案開放使用之會議室在未來的效益似乎不高。 

2. 有關實施者提到公益空間將提供予公益團體等，與計畫書內載明提供予居民

使用並不一致，請說明。 

（十六） 方副主任委員定安 

1. 提醒實施者本案產權單純，除了原容獎勵外，亦申請容移及都更獎勵，總獎

勵已超過法定容積2倍，請實施者針對該部分之合理性及必要性加強說明。 

2. 任何一塊基地要移入容積，規劃單位應思考皆可能與△F5-1獎勵相違背，本

案亦取得規模獎勵，因此建議△F5-1獎勵應予權衡。 

3. 有關本案屬於產權單純的案子，都更處亦有針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是

否可請執行祕書補充說明。 

4. 有關都市更新基金收支管理辦法，未來在土地變更之回饋代金可能越來越

少，故為使都更新基金收支更為靈活，可從都市更新事業找出收入回饋部

分，目前已有研析，市長亦朝這方面來操作，是否請執行祕書再予以補充說

明，捐贈代金部分後續會再提到審議會上討論。 

5. 針對歷次審議會而言，委員皆持平看待△F5-1，我們也確實看到實施者的努

力，剛簡委員提醒的是一個方向，本人個人是支持，但是否有別種方式可達

到這目的？其他案子都會強調合理性及必要性，如本案提供之會議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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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被動的申請方式，也不確定是否能申請得到，還有量體的部分也確實

造成容受力很大的影響，是否請實施者再更具體的補充說明，讓△F5-1可以

比較合理，也建議納入計畫書內載明。 

6. 捐贈公益空間部分，建議也可提供給公務機關使用，倘都市更新的說明會能

在此舉辦，更具指標性的意義。 

（十七） 都市更新處 

1. 簡報P19有關捐贈之公益空間部分，實際使用及操作上不易運作。 

2. 另本案先前幹事會上有請申請單位思考捐贈公益代金，惟幹事會並未作決

議，有關提供公益性代金部分，請實施者就本案產權單純、申請容移及原容

大於法容等部分加以考量。  

3. 代金的部分市長今日已有批示，往後相關都更案皆可就代金部分作要求，另

公辦都更案部分已有要求捐贈15%的代金，其係針對產權單純、基地規模、

公辦都更做思考，本案原容大於法容，產權相對單純且申請容移，是否可一

部分採容移或其他部分轉換，以代金方式申請。 

實施者回應： 

（一） 員工機車停車位將確保於基地內化，至於是否開放基地周邊使用部分，基於

整體維護之考量，恐有困難。 

（二） 本案目前檢討之綠建築各項指標中，基地保存綠化及水資源部分皆盡量取得

滿分，惟在各種努力情況下仍無法取得黃金級之標準，目前為銀級，承諾將

取得黃金級標章。 

（三） 電梯出口之走道寬度為2.5公尺，2樓會議室使用的專用電梯規模符合無障礙

電梯之需求，因此可使用該部電梯或大樓之公用安全梯。 

（四） 植栽與植栽之間硬鋪面部分淨寬皆有2.5公尺以上，通往電梯之寬度亦皆有

2.5公尺。 

（五） 本案人行道申請部分為基地北側6公尺、西側4.2公尺、南側3公尺，另外簡

報中紅色區塊部分為容移申請開放空間，兩者範圍並無重疊。 

（六） 本案申請之總獎勵值超過200%，容移40%是本案申請之上限，本案作為辦公

大樓對周邊空間亦皆有幫助，也在都設委員會上承諾委員並切結，未來本案

之容受力將以200%為上限，故本案係以此為前提至都更審議會審議。 

（七） 本案申請容移部分，係採用一半公共設施容移，一半捐贈代金來取得。 

（八） 假設本案△F5-1同意給予10%，容移部分則申請31.08%，以配合總獎勵最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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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之原則，不另外爭取多餘之8.92%。本案申請獎勵容積雖達100%，惟法定

容積率僅320%，且位於民生東路又屬商業區，故所申請之容積應不算太高，

這也是當時都審同意容積容受力的原因之一，倘△F5-1僅給1.08%，恐對團

隊在誠意和努力上有些不太公平，且剛也承諾取得黃金級綠建築而不申請獎

勵值，是否就△F5-1可以給予5-6%的獎勵，也算是及格的數字，因團隊也是

花費了很多心思在公益性回饋方面。 

（九） 公益空間的部分，本案管理辦法係由大樓管委會來努力，而國泰集團有好幾

個基金會運作，也跟許多公益團體、社會企業長期做公益，所以絕對不會讓

他成為蚊子館，未來將透過基金會轉介更適合的公益團體或社會企業來創造

更多社會公益，惟目前仍在接洽及訂定相關內容中，在還未有公益團體進駐

前，將適時提供給周邊居民使用，兩者可同時存在。同意在核定前，依委員

意見將社福團體或公益設施經營之相關內容納入計畫書內。 

（十） 本案在送件時有預估2樓以上均價及綠建築保證金，也承諾會取得銀級標

章，礙於法令規定，本案無申請綠建築獎勵，審查過程中自不需要這份資料，

考量綠建築保證金主要係規範是否會取得綠建築標章，倘本案在建照上註明

會取得綠建築標章，是否就沒有保證金的必要。 

決議： 

（一）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本案為單一所有權人，且原容達41.57%,都更獎勵再加容移40%，已達法定容

積獎勵2倍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以及公益使用空間規劃內容、開放性與後續

維護管理計畫之檢討修正情形，經實施者說明並經審議會討論後，考量本案

產權之特殊性，請實施者取得黃金級綠建築標章且不申請獎勵並於建造執照

註明，2樓公益空間部分開放提供予居民、非營利組織團體或公務機關使用，

並不設使用年限改以永續方式經營。 

（二） 交通規劃部分 

有關交通影響評估、行人道與車道系統銜接之檢討修正情形，經實施者說明

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三）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1（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之獎勵容積），業經本會第291次審議會同意

給予5,513.27平方公尺(法定容積41.57%)，予以確認。 

2.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業經本會第291次審議會同意給予928.31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7.00%)，予以確認。 



107.1.15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311 次會議紀錄 

第 25 頁，共 27 頁 

3.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考量本案僅留設容移回饋

空間及人行道獎勵空間外，無集中留設開放空間，交通停車需求也僅處理內

化部分，同意給予663.07平方公尺（法定容積5.00％）之獎勵額度。 

4.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828.94平方

公尺（法定容積6.25％）之獎勵額度，後續授權更新處核實計算後給予獎勵

額度；另請實施者將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

積、位置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5. △F5-5（更新基地規模之獎勵容積），業經本會第291次審議會同意給予

543.72平方公尺(法定容積4.10%)，予以確認。 

6. 本案申請容積移轉部分，同意後續依本府都市發展局審查結果辦理。 

（四） 聽證紀錄：本案無人登記發言，予以確認。 

（五） 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3個月內檢具修正

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議會審議。實施

者得參考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告成果告示牌樣式自行設置，以推廣都市更

新成效。 

四、「變更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二小段435地號等45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案 (含釐正圖冊)」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馮建穎  2781-5696#3082）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1. 有關本案營業稅之繳付，請實施者提列為共同負擔項目，倘未提列為共同負

擔項目，本分署後續將不予負擔。 

2. 請實施者修正權利變換計畫書P16-1-1頁，表16-1-1，本署分配單元土地所

有權欄位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修正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二）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聽證意見已經由實施者說明，倘沒有重複計算之問題，本局沒有意見。 

（三） 地政局 鄭幹事益昌（書面意見） 

本案既因總產權面積及車位變動而致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增加，理應三家不動

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值皆會增加，為何第11章更新後權利價值鑑價僅遠見估值

有變動，其他二家事務所不變，請釐清。 

（四） 消防局 林幹事清文（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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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選配單元異動、地籍整理及建築測量結果等釐正情形，未涉本局權

管，無意見。 

（五） 交通局 梁幹事筠翎（書面意見） 

本次變更事項係參與分配人或實施者，其分配單元或停車位變動事宜，無涉

本局事項，爰本局無意見。 

（六） 簡委員伯殷 

本案很多車位變成大樓的大公，這部分是否地主皆同意，實施者是否已明確

告知所有權人。 

（七） 簡委員裕榮 

原計畫面積5,848.61坪，釐正後為6,119.08坪，相差270.47坪，差距過大，

請實施者說明原因。 

（八） 遲委員維新 

除了門廳配合建照抽查後修正，是否還有其他項目?應說明清楚。 

（九） 蕭委員麗敏 

1. 本次釐正後樓上層建物約差270坪左右，含地下室的總產權面積差700多坪，

請實施者具體說明本次面積計算上之差異。 

2. 本次若門廳面積有做修正應提出說明。 

3. 變更後的各戶平均公設比與變更前是否有明顯的差異，請實施者說明。 

4. 經實施者說明變更後增加一座樓梯，建築配置上應有異動，建蔽率應有放大

或是每一戶的室內面積調整，建議針對建照抽查的部份及屬於免會辦更新處

變更事項也應列入計畫書內容作差異說明；若涉及較大的變更內容，在程序

上屬於須會辦更新處，事業計畫應一併變更。 

（十） 潘委員玉女 

1. 權變計畫P.17-1-1地籍整理用語，應載明清楚。  

2. 登記清冊部分(權變計畫P.17-4-1)共用部分，請以持分方式敘明。另請刪除

序號9分配單原編號「樓中樓」文字。 

3. 權變計畫P.17-4-1、P.17-5-1主建物分擔基地權利範圍與車位分擔基地權利

範圍與原核定版差異過大，請釐清修正。 

（十一） 方副主任委員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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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總產權面積差異過大，為何可免辦理變更事業計畫，請實施者說明。 

（十二） 都市更新處 

1. 本次簡易變更是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之1的哪些項目申請，請實施者說明。 

2. 建管處抽查之項目，經建築師檢討後若屬免會辦更新處之內容，為免變更事

業計畫，請實施者確實確認相關內容。 

實施者回應： 

（一） 有關國產署意見將配合修正。另營業稅部分由實施者負擔。 

（二） 本案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9條之1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申請變更。 

（三） 本案面積增加原因，1.制震器於建照上由專有變共有。2.門廳寬度由1.6公

尺變更為2公尺。3.原設計防空避難室只設置至地下二層，變更後增加至地

下三層，防空避難室部分為公設面積。4.原地下一層有11個共有車位，1個

裝卸車位，其中11個共有車位修正至地下五層，增加車道部分影響分配面積。 

（四） 本案已領取使用執照，目前地主有40戶，已交屋有21戶，未交屋有15戶，大

部分為貸款問題，另外4戶尚未驗屋，所以基本上已有跟地主做詳細說明及

找補計算。另本案有交屋計算表，載明地主可以分得多少坪數及如何計算等

內容。 

（五） 另本案經建照抽查，A、D戶間走廊淨寬，原核定為1.6公尺，修正為2公尺，

地下室樓梯與車道間規劃避難設備，增設一座樓梯。以上建照抽查屬於免會

辦項目，並經建築師確認，並向建管處報備2、3次。 

決議：本案請實施者釐清總銷售坪數面積差異原因及變更內容，並依委員、幹事意

見修正後，再申請提會討論。 

 


